
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學生出國補助辦法 
 

103.03.28 102 學年度第 10次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103.04.22 102 學年度第 8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11.12 103 學年度第 4次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103.11.18 103 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03.24 105 學年度第 8次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106.04.11 105 學年度第 7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08.15 108 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108.10.15 108 學年度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12.18 108 學年度第 7次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109.01.07 108 學年度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113.09.06 113 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113.09.10 113 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本系為鼓勵學生出國參與國際學術會議、出國研習與交流、出國競賽、攻讀雙學位與擔任國

際交換學生，擴大國際視野與強化研究能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人資格： 

1. 本系大學部與研究所在學學生，出國研習期間應保有本校學籍。 

2. 學生於本校就讀期間，同一學位，以補助一次為限。若為出國競賽或本系指派者，由本系學

生事務委員會專案討論處理。 

3. 申請人如為大學部學生，優先補助曾取得英文授課專業課程學分之學生。 

 

三、申請截止日： 

申請案須於出國前一個月向本系提出申請，逾期或資料不全且未於截止前補齊者不予受理。 

 

四、申請文件： 

(一)申請出國參與國際學術會議（須為國際組織主辦之國際學術會議）者： 

1. 指導教授推薦信。 

2. 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論文摘要，會議日程表與研討會簡介資訊。 

3. 前一學期成績單。 

4.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如論文全文、最近五年內最具代表性之著作影本）。 

(二)申請出國研習或交流者： 

1. 國外單位簡介：所申請之國外單位須為國外先進或具發展潛力之企業或學術機構（不包

括大陸及港、澳）。 

2. 須提出 TOEIC 650分(含)以上或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2(含)以上等級之語言能力證明

文件，若不符合上述條件須由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專案討論處理。 

3. 研習或交流計劃書(如國外指導教授相關資訊、研習或交流項目、預定達成目標與預計

出國時程)。 

4. 前一學期成績單。 

5. 研習或交流單位邀請函。 

(三)申請出國競賽者： 

1. 指導教授推薦信。 

2. 參加國際競賽名稱、簡介、比賽辦法及參賽國家: 國際競賽須為近三年參賽國家應平均

在十國以上。若不符合上述所定義之國際賽事需由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專案討論處理。 

3. 須提出基本語言能力證明文件(TOEIC 650分(含)以上或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2(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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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等級)，若不符合上述所條件需由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專案討論處理。 

4. 出國競賽規畫與預期效益說明。 

5. 國內賽選拔或初賽過程說明。 

6. 前一學期成績單。 

7. 主辦單位邀請函。 

(四)申請攻讀雙學位與國際交換學生者： 

1. 本校姊妹校之錄取資格確認書。 

2. 須提出 TOEIC 650分(含)以上或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2(含)以上等級之語言能力證明

文件。 

3. 前一學期成績單。 

 

五、審查： 

申請案收件後，由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進行審查後公告審查結果；補助名額視年度經費調整。 

 

六、補助項目與最高額度： 

 (一) 申請出國參與國際學術會議者： 

1. 亞洲區:補助最高額度 2萬元整。 

2. 非亞洲區:補助最高額度 3萬元整。 

(二) 申請出國研習： 

1. TOEIC 650分至 749分或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2等級者： 

補助最高額度 4萬元整。 

2. TOEIC 750分(含)以上或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1等級者： 

補助最高額度 5萬元整。 

(三) 申請出國交流者： 

1. 亞洲區:補助最高額度 2萬元整。 

2. 非亞洲區:補助最高額度 3萬元整。 

(四) 申請出國競賽者： 

1. 亞洲區:補助最高額度 2萬元整。 

2. 非亞洲區:補助最高額度 3萬元整。 

3. 每案補助人數以比賽規則人數限制為上限。 

(五) 申請攻讀雙學位者： 

1. TOEIC 650分至 749分或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2等級者： 

補助最高額度 6萬元整。 

2. TOEIC 750分(含)以上或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1等級者：： 

補助最高額度 8萬元整。 

(六) 申請國際交換學生者： 

1. TOEIC 650分至 749分或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2等級者： 

補助最高額度 4萬元整。 

2. TOEIC 750分(含)以上或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1等級者： 

補助最高額度 5萬元整。 

 

七、若獲其他單位補助，如國科會、教育部或本校各單位，補助總額不逾國科會規定。 

 

八、受補助人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繳交所申請項目之心得報告、出入境戳章影本。 

 

九、原則上補助款項於返國核撥，若有困難則請指導教授（導師）與系上協調決定。 

 

十、經核准補助者，如有變更行程或取消行程時，應事先陳報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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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經核准補助者於國外出訪、交流、或競賽期間若有脫序行為或逾時未繳交報告，經本

系學生事務委員會討論處理，視情節嚴重程度得取消補助，並列入未來獎學金申請資格考

量。 

 

十二、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修訂時亦同。 


